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護理機構公共安全聯合檢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履   勘   查   核   表 

護理機構名稱  

開業地址  

申請人  業務項目 
 

負責護理人員  機構電話 
 

項目 勘查事項 勘查結果 勘查人員 

建築物之

設計構造

與設備

（一般設

施、空調

設備消防

設備、安

全設備） 

都
市
發
展
局 

建築物之構造、設備與

用途，應符合建築法及

其有關法令規定。 

 

  

應具無障礙環境。 

 

  

消
防
局 

消防、安全等設備、防

火管理、防焰物品等消

防安全事項，應符合消

防法及其有關法令規

定。 

  

飲用水、

廢棄物處

理措施 

環
境
保
護
局 

飲用水應符合飲用水

質標準之規定。 

 

  

廢棄物貯存、清理應符

合廢棄物清理法相關

規定。 

 

  

人員、服

務設施、

其他 

衛
生
局 

應符合護理機構設置

標準。 

  

貴單位於下列時地派員前來本機構執行公務並無滋擾勒索等不法行為，亦無發生財務短少或其他

損害情事，特具結屬實。 

勘查日期：          年          月          日 

機構負責人簽章：                           （蓋章） 


